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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98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8年 9月 8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2樓簡報室、 

      新民校區管理學院 4樓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李明仁校長                                    記錄：蘇霈蓉 

出席人員：沈再木副校長、劉豐榮副校長、丁志權教務長、周世認學務長、何

坤益總務長、陳嘉文館長、侯嘉政研發長、林淑玲主任、陳秋麟主

任秘書、蘇耿賦主任（張家銘組長代）、張瑞發主任、吳瑞紅主任、
沈德蘭主任、洪燕竹主任、張哲彰校長、王鴻濬主任、楊德清主任、

吳煥烘院長、徐志平院長、劉豐榮院長、劉景平院長、柯建全院長、

邱義源院長、姜得勝主任、黃財尉主任、黃清雲主任、江秋樺主任、

葉郁菁主任、黃國鴻主任（蕭蘭婷小姐代）、黃月純主任、蘇子敬主
任、王源東主任、黃阿有主任、吳俊雄主任、張俊賢主任、林啟淵

主任、李鴻文主任、徐淑如主任、游鵬勝所長、盧永祥主任、曹勝

雄所長、陳惠美主任、侯金日主任、徐善德主任、林金樹主任、林

翰謙主任（王政龍老師代）、連塗發主任、張銘煌主任、顏永福主任、
黃光亮主任（曾碩文老師代）、羅光耀主任、陳文龍主任（鄭建中老
師代）、吳忠武主任、王智弘主任、陳清田主任、黃慶祥主任、章定
遠主任、黃健政主任、林清龍主任、楊奕玲主任、楊瓊儒主任、朱

紀實主任、蔡憲昌所長、何坤益主任、吳靜芬主任（江玫嬛老師代）、洪
進雄主任、蔣宗哲主任 

請假人員：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今天的會議有五點報告，請各位主管協助配合辦理：  

一、加強校園各項安全措施： 

（一）新學期即將開始，新生及舊生陸續回到學校，為因應 H1N1 新型

流感疫情，請各單位配合學務處所擬訂之本校 98 學年度因應新

型流感防疫實施要點辦理各項防疫措施，多一分準備就多一分保

障。為維護全體教職員工生之健康與安全，針對校外人士進入校

園，請總務處及學務處務必要加強管控，以避免造成疫情擴大，

亦請學務處儘速將口罩、額溫槍等防疫物資分送至各校區，以應

開學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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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莫拉克風災過後，學校有 2 隊救災志工隊協助嘉義縣竹崎鄉中和

國小及梅山鄉太和國小兩校進行機械維修、電腦維護、環境清潔

及校園消毒等救災工作，由於阿里山沿途道路狀況不佳，請帶隊

老師、同仁及志工隊學生務必要特別注意自身安全。 

（三）再度強調交通安全的重要性，請學務處加強安全宣導，特別是僑

生及外籍生，更需要妥善的協助與服務，請大家多予關懷、協助。 

二、配合政府組織再造，提升效能： 

教育部 98年 8月 29日來函指示請學校配合行政院推動組織再造工作，

包括整併、業務調整。組織再造最重要在於如何將有限的資源作最有效

率的運用，行政人員的心理建設是相當重要的。由於學校陸續將有新建

樓館完工，未來各樓館管理、人員配置及各項業務之推動，必須未雨綢

繆、要有因應措施。 

三、再度重申尊重個人尊嚴、強化行政體系： 

在此再次強調，有關學校人事案，請各位主管本著為學校發展之大目標，

積極延攬人才，學校絕對秉持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辦理，所有的行

政措施都是透明化，絕非個人所能任意決定。 

行政人員要能勇於任事，積極檢討改進，行政體系也必須要有堅強信心，

在遭遇問題、困難與批評時，大家應以更遠大的眼光及堅強的毅力，來

面對未來的挑戰。 

四、開學在即，請各單位做好各項校園環境及教學研究設施的準備工作，請

各系所主管轉知所屬教師務必於開學前完成教學大綱及教材內容上網。 

五、因應經費短絀，落實開源節流措施：為因應因固定資產折舊費用所造成

之經費短絀現象，請各單位積極配合學校各項開源節流措施。 

貳貳貳貳、、、、宣讀宣讀宣讀宣讀 98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 

決定：會議紀錄確認，同意備查。 

參參參參、、、、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洽悉。 

肆肆肆肆、、、、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榮獲教育部 98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 6,900 萬元乙案，提

請  報告。（（（（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 3~12 頁頁頁頁及教務處補充資料及教務處補充資料及教務處補充資料及教務處補充資料））））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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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高教司網站於 8月 18日公布 98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名單，

核定本校補助金額為 6,900 萬元，本校配合款 690 萬元，合計 7,590 萬元。

四個主軸計畫大綱如下： 

（一）A 計畫為「產學連結與人力加值」(課程面)，由侯嘉政研發長主

持。包括 3 個分項計畫：A1：培育重要特色領域人才。A2：跨

領域加值學程。A3：精進與厚植師資生培育。 

（二）B 計畫為「優質教師與效能提升」(教師面)，由丁志權教務長主

持。包括 3 個分項計畫：B1：發展優質課程品保機制。B2：發展

優質教學專業支援系統。B3：建置優質教學專業資源平台。 

（三）C 計畫為「無縫學習與主動關懷」(學生面)，由通識中心王鴻濬

主任主持。包括 4 個分項計畫：C1：主動關懷輔導網。C2：厚實

基本能力、提升競爭力。C3：嘉大主軸同心圓計畫。C4：嘉大典

範學習計畫。  

（四）D 計畫為「全人發展與和諧人生」(學生面)，由周世認學務長主

持。包括 5 個分項計畫：D1：人道關懷的服務學習。D2：學習

社群支援輔導。D3：活力健康體適能。D4：真情流露與生命之

美。D5：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 

二、本次核定計畫期間自 98 年 8 月 1 日起，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涵蓋 98

學年度第 1學期、98學年度第 2學期、99學年度第 1學期。惟教育部正

式公文尚未到校，該公文可能會提出修正意見及執行規定。 

三、檢附 98年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學校「共同性考核指標」（（（（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 3~12 頁頁頁頁））））。 

擬辦： 

一、本校已於 8月 26日(星期三)上午召開第 1 次修正會議，研商計畫與經費

修正，俟 9月初教育部正式公文到校後，再召開第 2 次修正會議，做最

後修正報部，並據以執行。 

二、各主軸計畫已依所分配經費額度，積極進行修正，預定 9月 9日(星期三)

初稿完成，再召開第 2 次修正會議。希望開學後全面推動，並加強向全

校師生宣導。 

三、為落實推動「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本校設置「教學卓越諮詢委員會」，

聘請校內外專家學者組成，提供諮詢與建議事宜。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

召集人，開會時，各主軸計畫主持人提出報告。 

四、本計畫成立「管理考核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長、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主任秘書、研發長、電算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會

計主任、人事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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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各學院院長、各系所主管為委員。 

五、本計畫管考分分項計畫管考、主軸計畫管考、總計畫管考三級。管考重

點分為預期目標管考、時程管考、預算執行管考三方面。總計畫管考由

教務處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負責。 

決定：洽悉。 

※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執行本校 98-99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共同考核指標，提請  報告。

（（（（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 3~12 頁頁頁頁）））） 

說明： 

一、本計畫 ABCD 主軸計畫已有各負責單位推動執行，惟基本指標未納入

ABCD主軸計畫內，屬學校整體本質應推動業務，未來每季本校仍須將

共同性考核指標所訂績效送教育部審核，由教育部卓越計畫管考中心諮

詢委員給予回饋意見作為修正依據，以讓補助經費之執行可確實落實教

學卓越基本精神 。 

二、共同性考核指標，包括三大面向： 

（一）提升教師教學品質（教師評鑑、教學評量：請教發中心、課務組配

合各項指標推動、執行） 

（二）強化學生學習成效（新生輔導機制、強化學生學習動機、學生核心

能力指標、畢業生就業追蹤及回饋系所課程機制、強化學生就業與

取得證照規劃：請學輔中心、就輔組、課務組、教發中心、語言中

心、電算中心、各院系所配合各項指標推動、執行） 

（三）改善課程規劃（課程檢討機制、課程結構與教師專長符合度、課程

地圖及學習規劃、課程內容改善機制：請課務組、通識中心、各院

系所配合各項指標推動、執行） 

三、本計畫推動需全校各院系所及行政單位配合推動，以落實教學卓越計畫

之核心精神。在強化學生學習成效在強化學生學習成效在強化學生學習成效在強化學生學習成效與與與與改善課程規劃面改善課程規劃面改善課程規劃面改善課程規劃面，，，，惠請各院系所針惠請各院系所針惠請各院系所針惠請各院系所針

對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對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對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對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結合畢業生回饋意見修訂課程結合畢業生回饋意見修訂課程結合畢業生回饋意見修訂課程結合畢業生回饋意見修訂課程、、、、規劃系所核心規劃系所核心規劃系所核心規劃系所核心

能力及提升專業證照取得能力及提升專業證照取得能力及提升專業證照取得能力及提升專業證照取得％％％％等指標執行等指標執行等指標執行等指標執行（（（（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 3~12 頁頁頁頁））））。。。。 

擬辦：請各相關單位及院系所依本案說明二，推動及執行教學卓越計畫共同性

考核指標，並按季提送績效成果報告。 

決定：請各單位協助配合推動。 

※報告事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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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各學系 97-98 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最低錄取分數比較、98 學年

度新生報到率及 97-98各碩士班額滿率，提請  報告。（（（（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 13~17

頁頁頁頁）））） 

說明： 

一、本校各學系 98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最低錄取分數，與 97學年度比

較，有顯著提升（（（（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 13~14 頁頁頁頁））））。 

二、本校 98學年度新生報到率為 97.25%（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 15 頁頁頁頁）。 

三、97-98學年度各碩士班額滿率 98.6%（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 16~17 頁頁頁頁）。 

決定：洽悉。 

※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處理莫拉克颱風相關業務產生之各類公務紀錄資料，請依教育部規

定送總務處文書組以專案立卷（檔號：98/040406/3）歸檔管理，檔案涉

救災、安置及重建之組織運作、法令制定、制度、決策、計畫、執行、

相關會議及紀錄等列為永久保存，餘事務性協調聯繫及他機關周知者列

為定期保存。 

說明：依教育部 98年 8月 31日台總(四)字第 0980147863號函轉檔案管理局 98

年 8月 26日檔徵字第 0980009316號函規定辦理。 

決定：洽悉並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為有效管理並活用本校各項資產，請各單位將目前已無使用需求（已依

原定用途使用完竣）但仍堪用之財產（含物品），隨時依附表造冊填送

保管組彙整，俾公告並提供其他需用單位使用。（（（（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 18 頁頁頁頁）））） 

說明：請各單位隨時將上述財產（含物品）依附件第 18頁填送保管組彙整，本

處將定期於網站公告彙整資料（http://www.ncyu.edu.tw/cartulary/），以供

其他需用單位查詢及辦理移轉作業，俾真正落實環保節能及本校開源節

流政策。 

決定：洽悉並請各單位積極配合辦理。 

※ 報告事項六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各項重要工程執行情形，提請  報告。（（（（請參請參請參請參閱閱閱閱附附附附件件件件第第第第 19 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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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98年度本校各項重要工程計 8 案。 

二、各項工程執行屬已結案者 2 案（學人宿舍、植物溫室）、已完工驗收中 2

案（生物多樣性教學研究大樓、動物產品研發推廣中心）、施工中 4 案。 

三、理工教學大樓新建工程規劃構想書業經行政院於 98年 8月 3日核定，為

提升時效，前已先行著手辦理本案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勞務採購之相關作

業。 

決定：請總務處加緊推動。 

※報告事項七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 7、8、9 執行狀況，提

請 報告。（（（（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 20~22 頁頁頁頁）））） 

說明：  

一、有關本校「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 7、方案 8、方案 9，截至

9月 8日執行狀況明細表（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 20~22 頁頁頁頁）。 

二、方案 7教育部規定應於 8月 31日前整體錄取率應達 80%，截至 9月 8日，

本校已錄取研究助理 51人，博士後研究員 2人，共共共共 53人人人人，，，，錄取錄錄取錄錄取錄錄取錄 90%

已達成教育部要求之門檻已達成教育部要求之門檻已達成教育部要求之門檻已達成教育部要求之門檻。 

目前研究助理未完成甄聘作業之單位：師範學院上有 2 名（含 1 名身障）、

管理學院 2 名（含 1 名身障）、農學院 1 名（身障）、理工學院 3 名；博

士後研究人員：理工學院有 1 名。 

建議如甄選有困難的單位，能將員額流用給其他需要之計畫主持人，並

副知研究發展處。 

三、方案 8教育部規定應於 8月 30日前執行率應達 90%，截至 9月 8日已錄

取 90人次，以人次計算錄取率為 103%，目前實際到職人次為 88人次，

到職人次比率 101%。 

四、方案 9教育部規定 9月 1日前應達 80%之媒合率。本校執行狀況：截至

9月 8日網站媒合率 93%，已符合規定。 

本案業師錄取後因故不報到比率較高，因此建議各單位如錄取後盡快連

絡人員上班。 

本方案外國語言學系有 1 業界教師至目前仍無合適人員，建議可轉給有

需要系所。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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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八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教師申請國科會 98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及其他補助計畫核定情形，提

請  報告。 

說明：截至 98年 8月 30日止，國科會共計核定通過本校教師 120件專題研究

計畫，核定金額：139,265,000 元（含多年期計畫經費）；6件其他補助件

計畫，核定金額：35,750,000 元；總核定金額計：175,015,000 元。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九 

報告單位：會計室 

案由：98 年度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及在職專班各計畫統計資料（截至 98 年 8

月 31日），提請  報告。 

說明：98年度各項計畫統計資料如下： 

項目及補助機關 件數 已撥款金額（元） 

教育部委辦 3 3,871,665 

國科會委辦 209 56,239,100 

農委會委辦 105 49,347,800 

其他機關委辦 96 18,561,599 

材料試驗場  3,925,130 

各附屬中心  1,695,182 

推廣教育 24 8,097,181 

在職專班 19 29,122,590 

教育部補助 57 82,410,906 

農委會補助 46 22,734,500 

其他機關補助 26 6,609,144 

國科會補助 26 1,417,402 

合    計  284,032,199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為因應教育部重新擬具「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所造成之衝擊，經

彙整各單位檢討現行業務可行之開源節流方案，提請  報告。（（（（請參請參請參請參閱閱閱閱附附附附

件第件第件第件第 23~25 頁頁頁頁）））） 

說明： 

一、依據研商因應「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第 2 次協調會議決議辦理。 

二、依據 99年度起適用之「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新方案，本校預估 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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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收支決算將發生財務短絀約財務短絀約財務短絀約財務短絀約 1.2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為撙節整體成本以因應新財務

評估方案所造成之衝擊，而影響而影響而影響而影響 99年度編制內教師相關給與年度編制內教師相關給與年度編制內教師相關給與年度編制內教師相關給與、、、、行政人員行政人員行政人員行政人員

工作報酬及工作報酬及工作報酬及工作報酬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等核發之依據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等核發之依據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等核發之依據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等核發之依據。經第 2 次協調會議決議於

98年 8月 5日通知各單位查填「開源節流調查表開源節流調查表開源節流調查表開源節流調查表」並於 8月 21日完成

調查估算 98年 8-12月可開創收入或節省支出之額度（請參請參請參請參閱閱閱閱附件第附件第附件第附件第 23~24

頁頁頁頁）。 

三、經彙整各單位查填結果除研發處、管理學院、理工學院 、微免系、動物

試驗場等有可開源之項目合計 374 萬 9千元；教務處、學務處、師培中

心、人事室、秘書室、會計室、農推中心、動物試驗場、人文藝術學院、

管理學院、理工學院暨各該院屬系、所等單位有可節流項目合計 1,083

萬 8 千元（請參請參請參請參閱閱閱閱附件第附件第附件第附件第 25 頁頁頁頁）；餘回傳『無』或未回傳，其可節流之金

額與財務短絀財務短絀財務短絀財務短絀 1.2億元仍差異甚鉅億元仍差異甚鉅億元仍差異甚鉅億元仍差異甚鉅。 

四、依總務處提供各院年度折舊費用(不含不動產折舊)師範學院 1,439 萬 6

千元，人文藝術學院 1,839 萬 6千元，管理學院 1,681 萬元，農學院 4,359

萬 9千元，生命科學院 3,699 萬 5千元，理工學院 5,461 萬 7千元及國防

與國家安全研究所 254千元，建請各院本權責提出因應措施。 

決定：請各單位繼續努力執行開源節流措施，有關折舊率及估列殘値部分，請

陳主任秘書、何總務長、電算中心洪主任儘速解決電腦系統方面的問題。 

※報告事項十一 

報告單位：會計室 

案由：本校及附屬實驗國民小學 98年度資本門截至 98年 8月 31日止經費執行

情形，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有關第 3季政府補助款撥款教育部將檢討上半年度執行率是否達 70%再

予撥付，若未達 70%將不予撥款資本門款項，本校政府補助款之撥付係

合併附小之執行率為一齊考核，先予說明。 

二、本校 98年度資本門經費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一）A版 98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3億 1,474 萬 6,468 元，截至 98年 8月

31 日止累計預算分配數 1 億 7,032 萬 2,468 元，實際執行數 1 億

6,662 萬 0,759 元，預算執行率 97.83﹪，全年度預算達成率 52.94%。

其中營建工程全年度實際達成率 55.16%，教學設備全年度實際達

成率 48.43%。 

（二）B版 98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3,787 萬元，截至 98年 8月 31日止累計

預算分配數 2,106 萬元，實際執行數 3,225 萬 2,606 元，分配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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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率 153.15﹪，全年度預算達成率 85.17%。 

（三）合計截至 98年 8月 31日止預算分配執行率 103.91﹪，全年度達成

率 56.40%。有關土地改良物全年執行率為 0%，請總務處儘速研擬

具體改善措施積極趕辦，以提升執行率。另教學設備執行率較低，

仍請儘速執行。 

三、本校附屬實驗國民小學 98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4,408 萬 2,000 元，截至 98

年 8月 31日止累計預算分配數 2,718 萬 4,000 元，實際執行數 2,310 萬

6,370 元，分配預算執行率 85.00﹪，全年度達成率 52.42%。 

綜上，98年度資本門截至 8月底止整體實際執行率符合教育部列管標準。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二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兼任教師參加勞工保險事宜，提請  報告。（（（（請參請參請參請參閱閱閱閱附件第附件第附件第附件第 26~27 頁頁頁頁））））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8年 8月 5日台人（三）字第 0980133008號書函及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 98年 7月 30日勞保 2字第 0980019664號函辦理。 

二、上開函示重點如次： 

（一）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8年 5月 1日勞保 2字第 0980140222號令

規定略以，受僱從事 2份以上工作之勞工，並符合勞工保險條例

第 6條第 1項第 1 款至第 5 款規定者，應由所屬雇主分別為其辦

理參加勞工保險。各校聘任未具公保資格之兼任教師（例如於一

般公司行號任職之人員及各機關學校退休之公教人員），仍應為

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並於到職之日辦理加保、離職之日辦理退

保。 

（二）聘任已具有公保身分（即現職為公務人員或公教人員或私立學校

專任教師）之兼任教師不應再重複參加勞工保險。 

（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第 3 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15

條規定略以，各級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團體及公民營事業

機構員工總人數及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之計算方式，以各義務機

關（構）每月 1日參加勞保、公保人數為準。是以兼任教師加入

勞工保險者，仍須計入員工總人數計算。 

三、綜上，本校各系所聘任未具公保身分之兼任教師，均須在本校加入勞工

保險，且本校亦須相對提撥機關負擔之經費（初步估計以 1 名兼任教每

週兼課 4小時為例，勞保每月約負擔 615 元、無專職之兼任教師尚須提

繳勞工退休金，每月約負擔 810 元，如再加入健保，每月負擔約 802 元），

惟詳細應負擔金額仍以實際加入勞保之兼任教師職級及每週兼課時數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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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計算；又兼任教師加入勞保之人數後，將相對提高本校身心障礙人員

之進用比例及需用人數。 

四、為因應本校「不發生財務短絀」方案並撙節人事成本，建請各單位日後

減少兼任教師之聘任，如確有教學需要，請盡量以聘任具公保身分之教

師，以解決本校相關費用之負擔。 

決定：洽悉。 

【校長指示：一、請教務處加強宣導各院、系（所）應減少兼任教師之聘任，

如確有教學需要，請儘量以聘任具公保身分之教師。 

二、請教務處以專案申請調整本校學雜費。】 

※報告事項十三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各校辦理比賽之裁判員、研討會之主持人或評論人、論文口試委員

及營養師等是否辦理參加勞工保險乙案，提請  報告。（（（（請參請參請參請參閱閱閱閱附件第附件第附件第附件第 28~30

頁頁頁頁））））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8年 8月 19日台人（三）字第 0980138880號書函及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 98年 8月 11日勞保 2字第 0980080667號函辦理。 

二、有關比賽之裁判員、研討會之主持人或評論人、論文口試委員及營養師

等是否辦理參加勞工保險部分，查勞工保險係以僱傭關係為前提，上開

人員如與學校有僱傭關係，始應辦理勞工保險，至是否有僱傭關係，則

依個案事實認定。 

三、有關僱傭關係之認定乙節，茲提供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7年 6月 10日勞

資 2字第 0970125625號函釋及 97年 1月 10日勞動 1字第 0970060100

號書函釋如次供參： 

（一）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與各該機關（構）

是否具有勞雇關係，以具有下列特徵判斷之： 

1.人格之從屬性：即負有勞務給付義務之一方，基於明示、默示或

依勞動本質在相當期限內，對於作息時間不能自行支配，勞務給

付不能自行支配，而係從屬於勞務受領者決定之。具體言之：即

服從事業單位內之工作規則、服從指示、接受檢查及制裁之義務。 

2.經濟上之從屬性：即受僱人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而係從屬於

他人，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 

（二）適用勞動基準法具有勞僱關係之認定基準要件： 

1.是否在指揮監督下從事勞動： 

（1）對雇主所為之工作是否有承諾與否之自由。 

（2）業務進行過程中，有無雇主之指揮監督。 

（3）工作場所與時間有無受到拘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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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勞務提供代替性之有無。 

2.報酬與勞務之對價性：指在雇主之指揮監督下，因工作所獲得之

工資。 

3.其他法令之規定者，如勞工保險適用之對象、薪資所得、扣款之

對象、事業單位工作規則適用之對象等。 

四、各單位如因業務需要聘僱未具公保身分之校外教師或人員擔任比賽之裁

判員、研討會之主持人或評論人、論文口試委員及營養師相關工作，其

是否需參加勞工保險，請參照前開函釋採個別認定方式辦理。 

決定：依照教育部來函規定辦理。 

※報告事項十四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內政部修正「直轄市、縣（市）長、政務及涉密人員（含退離職）簡任

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及「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

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注意事

項」及「赴大陸地區人員返台意見反應表」，提請  報告。（（（（請參請參請參請參閱閱閱閱附件第附件第附件第附件第

31~32 頁頁頁頁））））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8年 8月 19日台人（二）字第 0980135745A號函轉內政部

98年 8月 4日台內移字第 0980956284號函辦理。 

二、旨揭表件請同仁自行至本室網頁/最新消息/政令宣導類別參閱或下載。 

決定：依照教育部來函規定辦理。 

※報告事項十五 

報告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有關本中心辦理「教育足跡徵文比賽」活動案，提請 報告。（（（（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

第第第第 33 頁頁頁頁）））） 

說明： 

一、藉著教育名著之閱讀，培養學生閱讀習慣，涵育多元價值與視野及發揮

師資生專業倫理精神，奠定未來奉獻服務人群之基礎。為了鼓勵同學爭

取佳績，請本中心主任頒發獎狀及之圖書禮劵鼓勵。 

二、比賽所需經費由本中心經費支應，採實報實銷方式核銷。 

三、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足跡徵文比賽辦法。 

決定：洽悉。 

伍伍伍伍、、、、臨時報告事項臨時報告事項臨時報告事項臨時報告事項 

※臨時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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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為因應 H1N1新型流感疫情，本校教職員工相關出勤規定一案，提請  報

告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8年 06月 01日台人（二）字第 0980089891號函及 98年 7

月 2日台人（二）字第 0980113255號函辦理。 

二、同仁依身分屬性適用之請假法令規定及行政程序並循下列方式辦理。 

 （一）罹患 H1N1 新型流感併發重症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

離者，依規定核給公假（由當事人先行通知機關，事後持強制隔離

通知書請公假）。 

 （二）有下列情形，應實施自主健康管理，以請事、病或休假辦理：  

    1.由醫師臨床評估為 H1N1新型流感確診病例，不需強制隔離者。  

    2.如有發燒、咳嗽及肌肉酸痛等疑似 H1N1新型流感症狀者。  

 （三）為避免造成本校群聚感染事件發生，同仁如應實施自主健康管理，

請確實辦理請假治療及在家休養。  

 （四）高級中等（含高中、高職、五專一、二、三年級）以下學校，因

H1N1新型流感停課時，同仁如需照顧子女，以請家庭照顧假或休

假辦理。 

決定：洽悉。 

陸陸陸陸、、、、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為合理收取本校採購案件得標廠商汽、機車通行證費用及辦理相關退費

事宜，修正本校「停車場地維護費收費標準」，提請  審議。（（（（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

第第第第 34~38 頁頁頁頁）））） 

說明： 

一、本校目前工程得標廠商入校進行施工，經營繕組核章後給予酌收工本費

100 元之優惠，惟 97年 12月 16日經校務會議代表建議將收費額度調整

為新台幣 500 元。是否比照校內教職員工生收費標準？ 

二、本案經提請車輛管理委員會委員討論，決議維持原案，故校內施工車輛

仍維持酌收 100 元工本費。 

三、有關學生辦理汽、機車通行證後，於有效期限內因故不再使用之退費額

度，依據教育部於 97年 9月 2日台參字第 09700167294F號函有關「專

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規定，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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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依代辦費與使用項目性質及使用情形辦理退費，擬增訂退費標準。 

決議：修正通過。 

1.施工車輛短期通行證收費標準施工車輛短期通行證收費標準施工車輛短期通行證收費標準施工車輛短期通行證收費標準，，，，維持維持維持維持 97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 97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次校務會議次校務會議次校務會議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比照教職員工通行證為每張比照教職員工通行證為每張比照教職員工通行證為每張比照教職員工通行證為每張 500元元元元。 

2.通行證退費標準通行證退費標準通行證退費標準通行證退費標準：：：：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一一一一））））通行證若申請後因故不使用通行證若申請後因故不使用通行證若申請後因故不使用通行證若申請後因故不使用，，，，應於領應於領應於領應於領

證證證證日起日起日起日起 7日內日內日內日內辦理辦理辦理辦理全額全額全額全額退費退費退費退費（（（（需扣除行政處理費用需扣除行政處理費用需扣除行政處理費用需扣除行政處理費用，，，，機車機車機車機車 50元元元元、、、、汽車汽車汽車汽車

100元元元元），），），），逾期不予受理逾期不予受理逾期不予受理逾期不予受理。（。（。（。（二二二二））））領證後領證後領證後領證後 1個月內因故不個月內因故不個月內因故不個月內因故不繼續繼續繼續繼續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核退核退核退核退

所繳金額所繳金額所繳金額所繳金額 50%%%%，，，，領證領證領證領證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1個月後個月後個月後個月後因故不繼續使用因故不繼續使用因故不繼續使用因故不繼續使用，，，，不予退費不予退費不予退費不予退費。。。。」」」」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本校第二校徽視覺識別系統（Visual Identity System簡稱 VIS）之基

本設計徵選 1 案，提請 討論。（（（（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秘書室補充資料秘書室補充資料秘書室補充資料秘書室補充資料）））） 

說明： 

一、本案依 98年 8月 18日第 1 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部分內容，評選方式改

由校內外專家學者進行資格要件審查、初評及複評作業，全校網路票選

結果供評審委員複評之參考，不列入計分。謹修正徵選簡章，含報名表

及著作權讓與同意書各 1份（（（（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秘書室補充資料秘書室補充資料秘書室補充資料秘書室補充資料-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二、本案係以比賽為目的，公開徵選設計案，經資格要件審查、初評及複評

作業以客觀評選優勝者，公開嚴謹之作業已符合政府採購法精神，非屬

以採購為目的之性質。 

三、獎金修正為第 1 名 6 萬元，第 2 名 2 萬元(各頒獎牌乙面)，另佳作 2 名，

每名獎金 8仟元(各頒獎狀乙紙)，總獎金為 9 萬 8仟元（（（（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秘書室補充秘書室補充秘書室補充秘書室補充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經費概算表附件經費概算表附件經費概算表附件經費概算表附件 2）））），擬由本室業務費項下支應。 

四、為提高參選意願，本案公告時間僅擬具甲、乙案，說明如下： 

 （一）甲案：維持上次議決徵選截止時間 98年 11月 19日(公告時間約為 2

個月)，後續作業時間不變，則徵選結果公布時間為同年 11 月 22 日

（（（（請參閱秘書室補充資料請參閱秘書室補充資料請參閱秘書室補充資料請參閱秘書室補充資料-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 

 （二）乙案：爰延長公開甄選及收件時間為 3 個月(擬依實際公告日期起算)，

則初評及複評等各期時程將一併順延（（（（請參閱秘書室補充資料請參閱秘書室補充資料請參閱秘書室補充資料請參閱秘書室補充資料-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1））））。 

五、為求採購作業之周延，徵選簡章草案提請本次行政會議再次審議，俾儘

速辦理公告等相關事宜。 

決議：修正通過。 

1.徵選簡章第四點第（一）款：設計原則：色彩與造型簡潔、具當代感，

且能彰顯國立嘉義大學之設校理念及特色。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設計原則：色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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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簡潔、莊嚴穩重莊嚴穩重莊嚴穩重莊嚴穩重、具當代感，且能彰顯國立嘉義大學之設校理念

及特色。 

2.甄選期間修正為自實際公告日起至 98年 11月 30日止，12月 1日起辦

理聘請專家學者成立評審小組、初評、複評簽請校長核定等相關事宜，

並提送 98年 12月 22日召開之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報

告，徵選結果公布時間為 98年 12月 22日。 

3.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專案小組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  

審議。（（（（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 39~44 頁頁頁頁））））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8年 7月 24日台人（一）字第 0980122487號函，新修正之

「教育部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考評作業要點」辦理。 

二、茲以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考評作業以來，業務進行順利，似無每學期

召開一次專案小組會議之必要，爰配合修正本校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

專案小組設置要點第 5點規定為得視業務需要不定期召開，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三、檢陳「國立嘉義大學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專案小組設置要點第五點修

正草案對照表」及奉核准簽陳影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 39~41 頁頁頁頁））））、「國立嘉義大

學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專案小組設置要點」（現行適用）、（（（（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

第第第第 42 頁頁頁頁））））、「教育部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考評作業要點」（（（（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請參閱附件第

43~44 頁頁頁頁））））各 1份，請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作業要點」修正案，提請  審

議。（（（（請參請參請參請參閱附件第閱附件第閱附件第閱附件第 45~48 頁頁頁頁）））） 

說明： 

一、本校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案，97學年度前由實習就業輔導處實習

組收件，因 98學年度本校實習就業輔導處與師資培育中心整併，業務調

整，改由師資培育中心課程組收件，爰配合修正本校「辦理另一類科教

師資格審查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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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附「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作業要點」修正後條文

草案及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奉核准簽影本各 1份。 

決議：修正通過。 

1.本要點 95年 7月 11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 95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11日行政日行政日行政日行政

會議第二次修正會議第二次修正會議第二次修正會議第二次修正。 

2.第 1 點「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

查作業，依據師資培育法第十一條第三項暨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七

條規定訂定本要點。」，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

理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作業，依據師資培育法第十一條第三項暨師

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

格審查作業要點格審查作業要點格審查作業要點格審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3.第 6點第 1項：「親自或委託申請：請於上班時間至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申請（位於民雄校區，電話 05-2263411 轉 1753）。」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親自或

委託申請：請於上班時間至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申請（民雄校區，電話

05-2263411 轉 1753）。」 

柒柒柒柒、、、、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針對本次莫拉克風災受災學生能獲得實質之救助，擬訂定本校受災學生

救助金發放標準，提請  討論。（（（（請參閱學務處補充資料請參閱學務處補充資料請參閱學務處補充資料請參閱學務處補充資料））））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8年 8月 21日函發「因應莫拉克風災就學扶助措施」辦理。 

二、發放法源及原則： 

（一）本校 98年 4月 14日 97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

學學生仁愛救助金實施要點」第二點、第四項─因家庭特殊情況

無法繼續就學，確需學校救助者。 

（二）位於臺灣中、南部及東部地區之本校莫拉克風災受災學生。 

（三）符合本校仁愛救助之救助精神者。 

（四）在仁愛基金募款額度內檢討支應。 

三、救助金發放原則及標準（適用莫拉克風災）： 

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及原則 補助金額 

學雜費 

1.父、母或監護人一方死亡、失

蹤或重傷。 

2.自有房屋倒塌或不堪居住。 

3.學生重傷。 

全免 

 

最長連續 3年 



 16

4.其他經學校認定學生生活確有

困難者。 

學校優先協助第 1 年免費

住宿，如學校無法提供住

宿者，另提供等額補助 
生活助學 

1.父、母或監護人一方死亡、失

蹤或重傷。 

2.自有房屋倒塌或不堪居住。 

3.學生重傷。 

4.其他經學校認定學生生活確有

困難者。 

補助每月 6,000元（以六個

月為期） 

1.受災家庭生活發生困難且財產

損失在十萬元以上者。 
1.緊急紓困助學金 5,000元 

2.家屋全毀情形者。 2.補助 1萬元 

3.家屋全毀且家庭賴以維生之機

具、房產、田產、作物半毀，

三個月內無  法復原，家庭存

款在 60萬元以下者。 

3.補助 2萬元 
急難補助 

4.家屋全毀且家庭賴以維生之機

具、房產、田產、作物全毀，

半年內無法復原且家庭存款在

80萬元以下者。 

4.補助 3萬元 

四、使用經費 

（一）本校受災學生適用急難救助及清寒學生助學金申請者，優先以學

務處控管之獎助學金經費支應，未符合之受災學生，其學雜費、

生活助學及急難補助所需經費，再行檢討以仁愛救助金予以補

助。 

（二）受災學生若本校未能提供其住宿者，住宿費等額補助每人每學期

10,000 元。 

（三）本項補助以本校學生仁愛救助金額度內支應，或視募款情形酌予

調整補助金額。 

五、申請文件 

（一）鄉鎮市公所或村里辦公室核發天然災害受災證明、失蹤證明、家

境清寒證明。 

（二）醫師診斷重傷證明或死亡證明。 

（三）鄉鎮市公所或村里辦公室核發房屋倒塌或不堪居住證明。 

（四）財產損失 10 萬元以上證明（經家長及里長簽名證明）。 

（五）學生家庭財力存款證明（經家長切結證明）。 

（六）其他學生家庭生活確有困難，致無力就學證明文件。 



 17

六、適用期間 

（一）98學年第 1學期依前列標準實施救助。 

（二）98學年第 2學期以後則依社政單位認定標準辦理。 

七、注意事項 

（一）同時符合各政府機關學雜費減免條件學生，應自行擇優並擇一辦

理，不得重複請領學雜費減免。 

（二）如有特殊個案，協請教育部專案處理。 

（三）已請領彰化校友會救助者，不得再申請本項救助金。 

（四）申請上列學雜費全免補助標準，可暫緩繳費，俟補助款撥發後再

行補繳。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修正乙案，提請 討論。（（（（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研究發展處補充研究發展處補充研究發展處補充研究發展處補充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說明： 

一、依據 98年 8月 4日 98學年度第 1 次行政主管座談報告事項 2 決議辦理。 

二、為使自我評鑑委員組成方式更為符合現況、彈性運用，原擬規劃增列主

任秘書等 13 位相關單位主管以求周延，合計當然委員 25 名、功能性委

員 6 名，共計 31 名；囿校務自我評鑑計畫規劃有實地評鑑作業，將聘校

外及校內之訪談評鑑委員，實有校外委員參與本校自我評鑑作業之機

制；另考量未來教育部評鑑委員迴避之規定，是否須再於自我評鑑委員

中聘有校外委員，提請討論。 

三、檢附「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 98年 7月 7

日、9月 1日奉核准簽呈各乙份，供卓參。 

四、另未來會議時間將安排於行政會議、行政主管座談會後辦理，以減少委

員與會往返時間。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三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研擬本校「大陸地區外賓來校參訪接待要點」乙案，提請 討論。（（（（請請請請

參閱參閱參閱參閱研究發展處補充資料研究發展處補充資料研究發展處補充資料研究發展處補充資料））））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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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近年接待大陸地區訪問團體眾多，為達到學術文化交流目的，特明

定本要點，以訂定本校接待來校參訪之大陸地區學術團體或人士接待標

準及行政程序。 

二、本校要點草案制定乃參考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外賓來校參訪接待要點（（（（請請請請

參閱參閱參閱參閱研究發展處補充資料研究發展處補充資料研究發展處補充資料研究發展處補充資料-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及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SOP（（（（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研究發展研究發展研究發展研究發展

處補充資料處補充資料處補充資料處補充資料-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等校相關法規，擬訂要點草案。 

三、本要點草案內容如（（（（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研究發展處補充資料研究發展處補充資料研究發展處補充資料研究發展處補充資料-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 

決議：修正通過。 

請提案單位請提案單位請提案單位請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參酌參酌參酌參酌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與會人員所提建議所提建議所提建議所提建議（（（（請將請將請將請將除大陸地區以除大陸地區以除大陸地區以除大陸地區以

外之外之外之外之國外國外國外國外團體或人士納入團體或人士納入團體或人士納入團體或人士納入本要點本要點本要點本要點，，，，本要點名稱請一併修正本要點名稱請一併修正本要點名稱請一併修正本要點名稱請一併修正。。。。））））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

請請請請循行政程序重新簽核循行政程序重新簽核循行政程序重新簽核循行政程序重新簽核，，，，並簽會相關單位並簽會相關單位並簽會相關單位並簽會相關單位。。。。 

【校長指示：請總務處研擬參訪本校各廠場收費要點，，，，並請參酌台灣原住民族

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洪主任所提建議，將一般性參訪或學術交流參

訪之參觀規範納入要點。】 

※臨時動議四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案由：擬修訂「國立嘉義大學進修學士班招生辦法」第 6、7 及 16 條修正，提

請 審議。（（（（請參閱進修推廣部補充資料請參閱進修推廣部補充資料請參閱進修推廣部補充資料請參閱進修推廣部補充資料）））） 

說明： 

一、為符合實際需要及教育部於 95年 2月 27日頒布「大學辦理進修學士班

審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擬修訂本辦法提供學生多元進修管道，方便

考生避免重複參加應試。 

二、本案已提 98學年度進修推廣部各類班招生業務檢討會議討論決議修訂通

過，並簽請  校長同意。（請參閱進修推廣部補充資料附件－修訂草案條

文對照表）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研擬「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草案，提

請  審議。（（（（請參閱人事室補充資料請參閱人事室補充資料請參閱人事室補充資料請參閱人事室補充資料））））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訂頒「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

實施原則」及「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等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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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茲以本校校務基金進用之專案工作人員，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6 年 11

月 30日勞動 1字第 0960130914號公告指定臨時人員自 97年 1月 1日起

適用勞動基準法；又行政院於 97 年 1 月 10 日行政院院授人力字第

09700602751 號函訂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

要點」，明定各機關學校進用臨時人員之依據，並以 96年度實際進用人

數及用人經費未超過實支數額實施總額控管。本校相關用人經費自該年

度起以編列既定額度之方式控管專案工作人員之進用。 

三、另依教育部訂頒「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規定，於學

校編制內職員出缺時得控留一定比例員額改以契約用人方式取代之；復

依教育部 97年 4月 10日台高通字第 0970052736號函略以，有關「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8條第 1 款及第 2 款「支應原則」、

第 9條第 1項及第 2項「支給基準」應規範事項如支給財源、支給對象、

支給項目及支給上限等事項，並應依該辦法第七條規定報部備查。 

四、為因應上述各項法令規定及相關制度之設計，並參採部分國立大學將渠

等人員依工作權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設置適當職稱，另參酌本校編制

外人事費成本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布最近初任人員平均薪資等資料，

爰檢視本校現行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管理要

點，另因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非屬「勞動基準法」所規範之適用對

象，業另案研擬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進用要點，特就專案工作人員

部分重行研擬實施要點草案及附表十種。 

五、有關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進用程序（含校內遷調、校內陞任、外

補等程序）、現職專案工作人員部分由本校組成工作評價小組設置各類人

員職稱、名額（百分比）、重行擬訂各類進用人員報酬標準等研擬事項，

前會請相關權責單位惠示卓見，以作為修法之參考。 

六、本案並先後提送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職員甄審委員會討論，該會

決議除增修部分條文之文字（詳如要點草案第 2點第 3項及第 3點）外，

另附帶決議以：請再廣納各單位相關同仁意見，並授權人事室修正後提

行政會議審議，本校爰在 98年 7月 7日於本校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辦理

「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草案說明會」，宣

導本草案規定，經參採同仁建議意見，將部分條文內容分別研擬甲、乙

案（分別詳述於本要點草案及總說明書中）。 

七、茲考量本（98）年度渠等人員係依現行專案工作人員管理要點等相關規

定與本校簽訂勞動契約書並辦理年終考評，為使新訂定之實施要點能配

合新年度之統一運作，本案如報經教育部核備，擬訂於 99年 1月 1日起

開始適用。 

八、檢附「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草案總說

明書（請參人事室補充資料附件第 1 頁至第 6 頁）、「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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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草案（請參人事室補充資料附件第 7 頁至第 18

頁）、報酬標準表－附表 8（甲案、乙案）（甲案請參人事室補充資料附件第 19

頁、乙案請參人事室補充資料附件第 20 頁）、陞遷序列表-附表 5（甲案、乙案）

（甲案請參人事室補充資料附件第 21 頁至第 22 頁、乙案請參人事室補充資料附件

第 23 頁至第 24 頁），請  卓參。 

決議：第 3點採甲案、第 4點採甲案、第 7點採乙案、第 10點採甲案，餘照案

通過。 

※臨時動議六 

提案單位：農學院動物試驗場 

案由：動物試驗場擬將冰淇淋售價由原來 15 元調整為 20 元，提請  討論。 

說明：本場為反映冰淇淋原物料價格上漲而提高製作成本，擬自 98年 9月 1日

起，將每杯冰淇淋售價由原來的 15 元調整為 20 元。 

決議：照案通過，另有關廠場經營的提案，請依行政體系分層負責規定辦理，

由院提行政會議工作報告即可，毋須提會討論。 

捌捌捌捌、、、、主席結論與指示主席結論與指示主席結論與指示主席結論與指示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略。 

玖玖玖玖、、、、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上午 12時 5分 


